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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银发 〔 2020 〕 91 号

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银保监局
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发展改革委辽宁省工业
和信息化厅转发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
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

现将《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



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

的通知》（银发〔 2020 〕 122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 对于普惠小微企业提出的延期还本付息申请？要严格依

照本通知精神，做到“应延尽延

置障碍，延缓或阻碍政策落实。

二、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将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主动告

知企业，并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扩大政策覆盖面。

三 、 加强头寸监测与调度，保证经营运行正常有序，如遇问

题，应及时向所在地人民银行及银保监分局报告。

请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、营业管理部联

合相关部门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内相关金融机构。

附件：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

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阶段性延

期还本付息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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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守省工业利信息化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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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 送：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辽宁省各中心支行、营业管理部，各

市银保监分局，各市财政局、发展改革委 、 工业和信息化主

管部门；国家开发银行辽宁省分行、大连市分行、辽宁省各

政策性银行、固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一级分行及直

属分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辽宁省分行、大连分行、 辽宁省

农村信用社联合社。
内部发送： 办公室 、 货币信贷处、法律事务处、金融稳定处、 调查统计

处、征信管理处、会计财务处。

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23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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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急

中国人民银行文件

银发〔202 0 〕 122 号

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财政部发展改革委

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对中小微企业

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 营业管理部，各省会（首府）

城市中心支行，各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；各银保监局；各省、自

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厅（局）、发

展改革委、中小企业主管部门；国家开发银行，各政策性银行、

固有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：
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



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决策部署，强化稳企业保就业支持政策，

缓解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年内还本付息资金压力，按照市场化、

法治化原则，进一步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实施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。

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政策适用范围

对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到期的普惠小微贷

款（包括单户授信 1000 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、个体工商户

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，下同），按照“应延尽延”要求，实施

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。对于 20 2 0 年年底前到期的其他中小微企业

贷款和大型国际产业链企业（外贸企业）等有特殊困难企业的贷

款，可由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延期还本付息。

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执行延期还本付

息政策给予政策支持，并对城市商业银行、农村商业银行、农村

合作银行、村镇银行、 农村信用社、 民营银行等地方法人银行业

金融机构（以下简称地方法人银行）执行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

付息政策给予相关激励 。

二、 关于普惠小微贷款到期本金、 应付利息支付安排

对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问到期的普惠小微贷

款本金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还本申请，结合企业受

疫情影响情况和经营状况，通过贷款展期、续贷等方式，给予企

业一定期限的延期还本安排。 还本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 年 3 月

31 日。上述贷款涉及担保的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与企业、担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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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协商处理，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供替代安排。

对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2 月 3 1 日普惠小微贷款应付利 息，

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根据企业延期付息申请，结合企业受疫情影响

情况和经营状况，给予企业一定期限的延期付息安排。贷款付息

日期最长可延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，免收罚息。 延期利息的具体

偿还计划，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与企业双方自主协商 、 合理确定。

三、 对地方法人银行执行普惠小微贷款延期还本付息政策的

激励措施

为充分调动地方法人银行积极性，人民银行会同财政部通过

特殊目的工具，对地方法人银行给予其办理的延期还本普惠小微

贷款本金的 1%作为激励。 在规定期限内，同一笔贷款多次延期还

本的，只在首次延期时享受激励措施。

地方法人银行申请激励资金，应向人民银行副省级城市中心

支行或地市中心支行提交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人民银

行省会（首府）城市中心支行以上分支机构会同同级银保监会派

出机构对辖区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延期还本付息业务开展情况进行

监督，确保地方法人银行所提供数据真实 、 准确 、 完整。发现地

方法人银行存在数据虚报错报、套取激励资金等违规行为的，人

民银行将收回已发放的激励资金，取消该地方法人银行申请激励

资金的资格， 并依法予以惩戒。

四 、 工作要求

“应延尽延”，提升政策覆盖面。 对于普惠小微贷款，只要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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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提出延期还本付息申请，根据商业原则保持有效担保安排或提

供替代安排，且承诺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就

应当予以办理，并合理安排还本付息时间，避免集中到期 。 对于

其他中小微企业贷款和大型国际产业链企业（外贸企业 ）等有特

殊困难企业的贷款，可由企业与银行业金融机构自主协商延期还

本付息。

持续加强监督管理，有效防控信贷风险。 办理阶段性延期还

本付息时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可要求企业提供稳岗承诺书；贷款延

期期间，企业应当保持就业岗位基本稳定。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对

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建立专项台账，进行专项统计，密切

监测贷款质量变化，对可能出现的信贷风险提前做好预案。

五、 配套政策

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因执行上述政策产生的流动性问题，人

民银行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，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

裕。

对于实施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坚持实质

性风险判断，不因疫情因素下调贷款风险分类，不影响企业征信

记录。

各级财政部门在考核固有控股和参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

2020 年经营绩效时，应充分考虑阶段性延期还本付息政策对银行

业金融机构业绩的影响，给予合理调整和评价。
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此前已按《银保监会人民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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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关于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实施

临时性延期还本付息的通知》（银保监发〔2020 〕 6 号）办理临时

性延期还本付息的贷款，仍可根据本通知规定继续办理延期还本

付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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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内部发送： 办公厅，金融市场司，条法司，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，货

币政策司，金融稳定局，调查统计司，征信管理局，会计
财务司。

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 2020 年 6 月 1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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